
特　急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北 京 市 财 政 局
北 京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件

银管发 〔２０１１〕６８号

关于北京市全面推行中职学生资助卡

加强中职国家助学金发放监管工作的通知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中

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各

区 （县）财政局、各区 （县）教委，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中等职业教育 （以下简称 “中职”）学生资助政策，规范中

职国家助学金发放管理工作，促进中职教育科学发展，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

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全面推行中职学生资助卡加强中职国家助学

金发放监管工作的通知》（银发 〔２０１０〕２７３号）要求，现就北京市全面推行中职
学生资助卡 （以下简称 “中职卡”），加强中职国家助学金发放监管工作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中职卡是面向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待遇的中职学生发行的、用于国家助

学金发放的借记卡。中职卡使用专用发卡银行标识代码，卡面式样统一设计，并

印有 “中职学生资助卡”字样。该卡的办理工作从２０１１年秋季入学新生开始实
施，中职国家助学金统一通过中职卡发放。

二、中职卡免收开卡手续 （工本）费，在学籍期间内享受免年费和小额账户

管理费的优惠。优惠期过后，中职卡视同普通借记卡使用，不再具有中职国家助

学金发放功能。

北京市中职卡发卡银行 （以下简称 “发卡银行”）暂定为：中国工商银行北京

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

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

中职卡由发卡银行制作。

三、中职国家助学金须严格按照财政部、教育部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

管理暂行办法》（财教 〔２００７〕８４号）、《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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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助学金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财教 〔２００７〕８５号）、《北京市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实施办法》（京财教 〔２００７〕３５号）、《关于免除中等职业学
校城乡低收入家庭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的通知》（京财文 〔２０１０〕１２４７号）、《关
于调整中等职业学校二等国家助学金认定范围的通知》（京财教 〔２００９〕９号）和
《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京财文 〔２０１０〕２４１６号）要
求，统一通过中职卡发放，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

因没有户籍或身份证明而无法办理中职卡的受助学生，由学生提供家庭所在

地开具的相关证明，再由学校统一向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申请办理，采取特殊

方式发放。受助学生的资助信息经同级资助管理机构审核后，由学校以特殊身份

编码录入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以下简称 “中职信息系统”）或全

国技工院校电子注册与统计信息管理系统 （以下简称 “技校信息系统”）。

四、中职卡实行 “一人一卡、集中申领、本人激活”。每位受助学生只能办理

一张中职卡。各学校要主动联系中职卡发卡银行，做好中职卡集中申领工作，按

照中职信息系统或技校信息系统中受助学生信息，向发卡银行提供受助学生有效

身份证件 （原则上为居民身份证，特殊情况可使用户口簿）复印件和学生或监护

人手机号码或通信地址等必要信息，对于１６岁以下的学生，除提供以上材料外，
还要提供学生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委托授权书，并对学生和监护人身份信息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积极配合银行做好国家助学金资金划转相关工作。

发卡银行统一办理中职卡后，分发给申领学校。申领学校负责将中职卡分发

给受助学生。发卡银行发放中职卡时，要同时提供中职卡使用说明。使用说明中

要明确激活方式、优惠项目及期限、使用范围及方法、安全使用提示等内容。中

职卡由学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 （或户口簿）原件和学生证到发卡银行网点拒台激

活后方可使用。

发卡银行应及时将相关办卡信息 （含学生姓名、身份证号和卡号等）的电子

及纸质清单反馈给学校。申领学校须在办卡成功后５个工作日内，将学生办卡信
息及时录入中职信息系统或技校信息系统。

五、发卡银行应免费提供中职卡助学金入账短信通知服务。学生或监护人手

机号码或信函地址由学校集中办卡时提供给发卡银行。学生本人办理激活手续时，

发卡银行应向学生确认接受短信通知的手机号码或信函地址。

六、中职卡遗失或损坏时，学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 （或户口簿）原件到发卡

银行指定网点按相关规定办理挂失及补换卡手续，并及时告知学校有关新卡信息。

学校须及时在中职信息系统或技校信息系统进行修改。

七、中职卡持卡学生转学、退学时，学校应督促学生到发卡银行办理销户手

续，否则不予办理转、退学手续。

八、发卡银行应免收国家助学金代发手续费，不得拒绝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申请中职卡的业务，确保中职卡业务顺利开展。

九、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应协调中国银联总公司免收发卡银行有关中职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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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银行标识代码使用费、磁道格式检测费。

十、发卡银行应按月或按季将中职卡办卡和助学金发放信息以及中职卡补换

卡和销户信息、业务信息等报送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所属北京市学生资助事务管理

中心，报送期按规定要求执行 （报送内容、格式及要求详见附件１、２、３）。
十一、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高度重视。中职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

着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任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中

职实行以国家助学金政策为主的资助政策体系，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推动中职发

展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和长期制度设计。全面推行中职卡，对于完善中职学

生资助政策体系，加强中职国家助学金发放监管工作，防范利用注册虚假信息、

流失学生信息等手段套取、骗取国家助学金等不法行为，促进中职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各有关单位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

度，从维护受助学生根本利益、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出发，充分认识中职卡

推广应用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探索运用中职卡解决国家助学金的及时、真实、

准确发放问题，充分发挥银行卡在加强政府监管、信息监控中的重要作用。

（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发卡银行、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

要加强中职卡发卡账户实名制管理，防范中职卡业务风险。各区 （县）财政局、

教委应加强对中职学校的监督管理，杜绝发生套取、骗取国家助学金情况；各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要认真落实中职卡各项管理规定，严格中职卡办卡的资格审核和

使用管理；各单位要加强联系、沟通，建立信息沟通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协商

解决中职卡发放和助学金发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切实协调解决中职卡发卡、使

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尽快启动中职信息系统、技校信息系统与各发卡银行信息

系统有效对接工作。

（三）各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要加强对学生资助信息的审核和监管，各学校要

将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单及每月新增、减少受助学生信息，打印并加盖公章后

张贴至本校，进行不少于５个工作日的公示。
（四）发卡银行要成立分管行领导挂帅的领导小组，加大对中职卡项目的领导

力度，做好相关业务和技术准备，规范中职卡发卡和业务管理、信息统计和报送

工作，落实相关优惠政策，积极配合中职国家助学金的发放和监管工作，并加强

对持卡学生安全用卡和风险防范的宣传教育。在中职卡业务正式开办前，要将相

关管理规定报备人行营业管理部，同时抄送市财政局、市教委和市人力社保局。

（五）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应尽快协调中国银联总公司确定中职卡专用发卡银

行标识代码，协助发卡银行做好卡片申请和入网工作。提升中职卡跨行交易服务

水平，为中职卡使用提供安全、顺畅的受理环境。

（六）本通知下发前，已与中职卡发卡银行以外的其他商业银行签订中职国家

助学金银行卡发放协议的学校，要在协议到期后，按照本通知要求执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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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秋季入学新生要统一按本通知执行。
各有关单位应将中职卡实施情况及相关问题及时报告人行营业管理部、市财

政局、市教委和市人力社保局。四部门将根据实施情况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制

度。

发卡银行及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联系方式如下：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

联系人：刘楠　联系电话：６６４１００５５－６３２３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

联系人：焦健　联系电话：８８３３８７０１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联系人：林丰　联系电话：８５１２３１３７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

联系人：王毅　联系电话：６３６０３３７４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

联系人：韩秀峰　联系电话：６５２１７２２４
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

联系人：杨雪梅　联系电话：６６２７５３０９
北京市学生资助事务管理中心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吴宁　联系电话：８３５５１２８５　传真：８３５５１２８３
电子邮箱：ｂｊｘｓｚｚｚｘ＠１２６ｃｏｍ

附件：１．北京市中职学生资助卡发卡及助学金发放信息月度统计表
２．北京市中职学生资助卡补换卡及销户信息月度统计表
３．北京市中职学生资助卡业务信息季度统计表

人行营业管理部 市财政局

　　市教委 市人力社保局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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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

北
京
市
中
职
学
生
资
助
卡
发
卡
及
助
学
金
发
放
信
息
月
度
统
计
表

银
行
：
  
  
  
  
  
  
  
  
  
  
  
  
  
  
  
  
  
  
  
  
  
  
  
  
  
  
  
  
  
   
  
  
  
  
  
  
  
  
  
  
  
  
填
表
日
期
：
  

累
计
发
卡
总
量
：
  
  
  
  
  
  
  
  
  
  
  
  
  
  
  
  
  
  
  
本
月
新
增
发
卡
总
量
：
  
  
  
  
   
  
  
  
  
  
  
  
  
  
  
  
  
  
  
 本
月
发
放
额
总
计
：
  
  
  
  
  
  
  
  
  
  
  
   
  
  
  
  
  
  
（
单
位
：
张
、
元
）

单
位

学
校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码

卡
号

本
月
助
学
金
批
量
发
放
额

东
城
区

张
X
X

李
X
X

区
县
小
计
  
  
  
  
  
  
  
  
  
  
  
  
  
  
 累
计
发
卡
量
：
  
  
 本
月
新
增
发
卡
量
：
  
  
  
 本
月
发
放
总
额
：

朝
阳
区

王
X
X

区
县
小
计
  
  
  
  
  
  
  
  
  
  
  
  
  
  
 累
计
发
卡
量
：
  
  
 本
月
新
增
发
卡
量
：
  
  
  
 本
月
发
放
总
额
：

北
京
市

全
省
（
市
、
区
）
合
计
  
  
  
  
 累
计
发
卡
量
：
  
  
 本
月
新
增
发
卡
量
：
  
  
  
 本
月
发
放
总
额
：

1
、
此
表
由
发
卡
行
个
人
金
融
部
统
一
填
报
；

2
、
每
月
结
束
后
1
5
个
工
作
日
内
报
送
北
京
市
学
生
资
助
事
务
管
理
中
心
电
子
版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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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

北
京
市
中
职
学
生
资
助
卡
补
换
卡
及
销
户
信
息
月
度
统
计
表

银
行
：
  
  
  
  
  
  
  
  
  
  
  
  
  
  
  
  
  
  
  
  
  
  
  
  
  
  
  
  
  
   
  
  
  
  
  
  
  
  
  
  
  
  
  
  
  
  
 填
表
日
期
：
  
  
 年
  
 月
  
 日

本
月
补
换
卡
总
数
：
  
  
  
  
  
  
  
  
  
  
  
  
  
  
  
  
  
  
  
  
  
  
  
  
  
  
  
   
  
  
  
  
  
  
  
  
  
 本
月
销
户
总
数
：
  
  
  
  
  
  
  
  
  
  
  
  
  
  
  
  
  
   
  
  
  
  
  
  
  
  
  
  
  
  
  
  
  
  
  
  
  
  
  
  
  
 （
单
位
：
张
）

单
位

学
校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码

原
卡
号

新
卡
号

东
城
区

张
X
X

李
X
X

区
县
小
计
  
  
  
  
  
  
  
  
  
  
  
  
补
换
卡
数
：
  
  
  
  
  
  
  
  
  
  
  
  
  
销
户
数
：

朝
阳
区

王
X
X

赵
X
X

区
县
小
计
  
  
  
  
  
  
  
  
  
  
  
  
补
换
卡
数
：
  
  
  
  
  
  
  
  
  
  
  
  
  
销
户
数
：

北
京
市

全
省
（
市
、
区
）
合
计
  
  
补
换
卡
数
：
  
  
  
  
  
  
  
  
  
  
  
  
  
销
户
数
：

1
、
此
表
由
发
卡
行
个
人
金
融
部
统
一
填
报
；

2
、
每
月
结
束
后
1
5
个
工
作
日
内
报
送
北
京
市
学
生
资
助
事
务
管
理
中
心
电
子
版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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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

北
京
市
中
职
学
生
资
助
卡
业
务
信
息
季
度
统
计
表

银
行
：
  
  
  
  
  
  
  
  
  
  
  
  
  
  
  
  
  
  
  
  
  
  
  
  
  
  
  
  
  
   
  
  
  
  
  
  
  
  
  
  
  
  
填
表
日
期
：
  
  
  
  
  

统
计
口
径

助
学
金
批
量
发
放
额

发
卡
量

交
易
情
况

存
取
款

消
费

转
账

汇
总

笔
数

金
额

笔
数

金
额

笔
数

金
额

笔
数

金
额

累
计

当
年
累
计

本
季
新
增

1
、
此
表
由
发
卡
行
个
人
金
融
部
统
一
填
报
；
  

2
、
交
易
情
况
含
本
行
卡
发
生
的
同
行
和
跨
行
交
易
（
表
中
存
取
款
交
易
不
包
括
查
询
交
易
）
；

3
、
每
季
度
结
束
后
2
0
个
工
作
日
内
报
送
北
京
市
学
生
资
助
事
务
管
理
中
心
，
包
括
电
子
版
和
加
盖
个
人
金
融
部
公
章
的
纸
质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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